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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程序與技術》 
一、 上屆立法院最後會期因為尚未通過不少法案，有人建議應將這些法案逕付二讀，以加快法案通

過速度。請問： 

(一) 需經過什麼程序，始能在院會中將法案逕付二讀？並請說明逕付二讀主要省略了法案討論

的那項重要程序？（5分） 

(二) 請進一步指出，因為省略該項程序，可能會造成立法程序中的那些問題？（20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立法三讀程序中逕付二讀之問題。而本之問題意識非常清楚，作答之篇幅亦須要注意各

小題配分而有所調整。只要能清楚引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逕付二讀之規定，及論述清楚逕付二讀

之制度意義，即可獲得相當之分數。而逕付二讀所引發之問題，各教科書雖沒有明題點出具體問

題樣態，然如果可以了解委員會於立法程序之功能，再對之反面解釋，即可獲得逕付二讀於立法

程序所產生之問題，某種程度係考驗考生對於我國國會生態的觀察，是個開放式問題。 

考點命中 《立法程序與技術》，高點文化出版，葛律師編著，頁10-4、12-9、12-21。 

 

答： 
(一)逕付二讀省略了委員會審查之程序，逕付二讀之程序如下： 

1.按「政府機關提出之議案或立法委員提出之法律案，應先送程序委員會，提報院會朗讀標題後，即應交

付有關委員會審查。但有出席委員提議，二十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得逕付二讀。」立法院

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2項定有明文。 
2.而一般法案之三讀程序中，一讀會朗讀標題完後，即送各有關委員會進行審查，經各委員會審查完竣

後，即再送二讀會審查。惟依上述規定，一讀會朗讀完標題後，經出席委員提議，二十人以上連署或附

議，經表決通過，即得逕付二讀。 
3.綜上，可認為逕付二讀係省略了法案於各委員會審查之程序。 

(二)省略委員會審查之程序問題如下： 
1.按立法院組織法第10條之規定，立法院內設10個常設委員會，每個委員會依立法委員之專長，選擇或抽

籤加入之，而每委員會人數大約13至15人不等，一立法委員以參加一委員會為限。而常設委員會之職

權，依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2條之規定，係職司審查立法院會議交付審查之議案及人民請願書，並得

於每會期開始時，邀請相關部會作業務報告，並備質詢。是以，委員會得發揮專業審查法案之功能，並

得透過利用備詢或委員會公聽會之方式辨明各方立場，使法案得以充分獲得討論，以促進立法之品質。 
2.然上述逕付二讀之程序，既得以委員會20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後，即得馬上於一讀程序後接

續二讀會之討論，亦即可跳過上述委員會審查之程序。故逕付二讀常利用於較無爭議，無須特別討論之

法案。然實務上實際運用逕付二讀會出現的問題是，國會多數黨常將朝野無共識之重大爭議之議案，挾

人數之優勢將重大爭議法案逕付二讀，造成該重大爭議法案喪失各委員會充分辯駁及專業審查之機會。

是以，逕付二讀可能會造成立法程序之下列問題： 
(1)法案欠缺專業審查，學者、專家、利害民間團體意見無法納入參考 

逕付二讀之法案無法經由委員會審查，故學者、專家、利害民間團體意見即無法透過「委員會公聽

會」之程序列入該法案之討論程序。 
(2)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雖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有逕付二讀此一規定，然如上述國會多數黨執意將重大爭議法案避免討論耗時，

從而以逕付二度之方式直接送二讀表決而省略委員會審查之程序，即與逕付二讀之立法目的不符。此

時該法案之立法程序，可能會因為立法委員之權利濫用，而違反「正當法律程序」此一憲法原則。 
(3)影響立法品質 

依上所述，法案因欠缺委員會審查，故該法案亦無法受委員之專業審查而有立法品質之問題。 
(4)無法發揮朝野意見整合之功能 

按委員會審查之功能本來即有透過協商及辯駁之程序，整合各方意見，然如直接跳過委員會審查之程

序，即會影響政黨意見之整合功能，此在後續讀會程序亦可能遭受更大之杯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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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立法者制定法律時，有些規範內容應該由立法者在法律內明文規定，而有些規範內容則可以由

立法者授權給行政機關制定法規命令來決定。這兩種不同規範方式主要應該依據那一法律原則

的標準來決定？請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及大法官對於此一原則之規定與解釋加以評析。（30

分） 

試題評析 

本題呼應了立法程序與技術此科作為公法學科之本質，該科目與行政法、憲法理論及概念之互

動，在近年來的考試愈趨重要之考題趨勢。如考生有熟讀行政法總論或葛律師所著之《立法程序

與技術》一書，更能知上述端倪。而本題是在考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43號的層級化法律保留體系

之概念與中央法規標準法之相關規範，如果能好好將層級化法律保留寫出，相信即可輕易獲得高

分。 

考點命中 

1.《立法程序與技術》，高點文化出版，葛律師編著，頁2-3～2-9、2-22～2-23。 
2.《高點‧高上行政法講義》第一回，葛台大編撰，頁76-85。 
3.《高點‧高上立法程序與技術狂做題班講義》第一回，頁38-42。 
4.《高點‧高上立法程序與技術申論寫作班講義》第二回，頁32-36，政府採購法101條刊登政府公

報時效之最高行101年6月份決議。 

 

答： 
兩種不同密度之規範方式主要係以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43號「層級化法律保留」體系所建立之標準決定之，

另中央法規標準法之相關規範如下： 
(一)重要性理論與層級化法律保留理論 

1.重要性理論 
重要性理論源自於法律保留原則。至於法律保留之密度，必須依所涉事務之性質決定之，而非認立法對

行政有絕對嚴格之拘束。如干涉行政必須要求較高密度之法律保留，而無涉及人民權利侵害之給付行政

或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則對於法律保留之密度要求較低。故而，德國學說配合聯邦憲法法

院判決，發展出所謂之「重要性理論」，認為凡有關公眾及個人之基本極重要之決定，應由立法者為

之，並由立法者負其責任，是為「國會保留」。大體而言，重要性理論之意義係指，特定事項對基本權

干預或影響愈大，對公眾之效果愈大，是以需要立法者詳加規定。因此，極重要之事項，自應由立法機

關制定法律規定之(國會保留)；重要性較小之事項，立法者得以法律授權制定法規命令(法律保留)；不具

重要性之事項，則不適用法律保留。 
2.層級化法律保留體系 

(1)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43號解釋 
而我國亦繼受自德國之重要性理論，並且在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43號解釋獲得運用。該號解釋理由書

認為，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

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

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

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與執行法

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

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又關於給付行政措施，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自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

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乃屬當然。 
(2)規範密度之標準 

是以，我國亦如德國，按事務重要性之不同，建立規範密度由高至低的「層級化保留體系」，分別為

憲法保留、國會保留、一般法律保留、不適用法律保留之構造。 
A.憲法保留 

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如同上述釋字第443號解釋所言，關於人民身體自由限制之保障所應遵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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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程序，如憲法第8條第2項被逮捕後24小時向法院申請提審之規定，不能被立法者以法律作任何

形式之更動。 
B.國會保留 

又稱為「絕對法律保留」，其係指，在涉及人民基本權利之重大干預事項，必須以國會三讀通過之

「法律」為規範，並不能再授權與下位法規命令為規範。是以在此稱國會保留，又稱為絕對法律保

留。絕對法律保留之於我國釋憲實務所建立之態樣，如時效制度、臨檢之程序、刑罰之規定、稅捐

構成要件，皆須以法律定之。 
C.相對法律保留 

又稱為「一般法律保留」，其事項可依法律或者依法律授權制定之法規命令規範之，而不必要求必

須以法律定之，惟授權命令之授權目的、範圍及內容須具體明確，方不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是以

規範密度較低，故又稱為「相對法律保留」。如行政罰之要件及法律效果之補充、公課之課徵、重

大公益之給付行政等。大部分行政法規所規範之事項，係屬於相對法律保留之事項。 
D.不適用法律保留 

至於無須法律保留之事項，因涉及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且無涉及人民重大基本權之限

制，是以應不須法律或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加以規範。如行政程序法第159條行政規則、實務上存

在之職權命令、行政機關本於內部組織之自主組織權所發布該機關組織運作之相關規章、非涉及重

大公共利益之給付行政措施等。 
(二)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 

至於上述層級化法律保留體系所建立之規範密度標準，於中央法規標準法亦有明文。該法第5條規定，有關

一、憲法或法律有明文規定，應以法律定之者；二、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者；三、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

織者；及四、其他重要事項之應以法律定之者，皆應以法律定之。同法第6條亦規定，應以法律規定之事

項，不得以命令定之。除此之外，皆屬得透過法律授權訂定行政命令之範圍。 

 

三、 立法院在今年制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其中第19條規定，「本

條例施行期間，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五日起至一百十年六月三十日止。」請依據中央

法規標準法對於法規廢止的規定，說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的廢

止與一般法律規定不同之處。如該法律需要延長，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應履行之程序

為何？（20分） 

試題評析 
本題結合時事，考出中央法規標準法中有關法律之廢止程序。比較特殊的是，本次係考出訂有施

行期限之法律廢止及延長施行期限之問題，在程序上較為少見。而作答上，如果能先行比較附施

行期限之法律與一般法律之廢止程序，則整體答題會較有層次，也比較容易獲得高分。 

考點命中 《立法程序與技術》，高點文化出版，葛律師編著，頁14-23～14-24、14-33～14-34。 

 

答： 
(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以下簡稱「系爭條例」)之無需特別經立法院三讀廢止程

序： 
1.一般法律之廢止程序 
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2條規定，法律之廢止，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除此之外即無特別規範。是

以可以解釋為法律之廢止程序，亦須經立法院三讀程序後，經總統公布始生廢止之效力。但實務上廢止

法規不必經三讀程序，因無文字修正之必要。而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廢止之法規，得僅公布或發布其名

稱及施行日期；並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失效。 
2.訂有施行期間之法律廢止程序 
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3條規定，法規定有施行期限者，期滿當然廢止，不適用第22條立法院審議始得廢

止之規定。但應由主管機關公告之。經查本題中所引述之系爭條例，依第19條之規定，係訂有施行期

限，即自中華民國(下同)109年1月15日至110年6月30日止。故如系爭條例之廢止程序，不需要特別經立

法院三讀通過，總統公布，而係110年6月30日期滿止當然廢止，只是該廢止需要經衛生福利部公告之。 
(二)如系爭條例需延長，則需期限屆滿一個月前送立法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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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法律定有施行期限，主管機關認為需要延長者，應於期限屆滿一個月前送立法院審議。但其期限在

立法院休會期內屆滿者，應於立法院休會一個月前送立法院。」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

是以，有定施行期限之法律，如主管機關如認為有延長之必要，必須於期限屆至前一個月提送立法院經

三讀程序後，始得延長法律之效力。 
2.經查，本件系爭條例係訂有施行期限，故如系爭條例之主管機關即衛生福利部如欲延長系爭條例之施行

期限，則依上述條文本文之規定，至遲須於110年6月30日屆滿前一個月前，將該延長期限之議案提交立

法院審議。然一個月前也就是110年5月30日送交立法院時，立法院即將在6月份進入休會期。故本題衛生

福利部應依上述條文但書之規定，應於立法院休會一個月前，也就是至遲應於110年5月1日將該議案送立

法院審議。待三讀程序通過後，始得延長系爭條例之期限。 

 

四、 某縣政府為防疫需要，希望通過自治法規，要求進入該縣政府縣府辦公大樓辦公的人員，都必

須戴口罩才得進入，如拒絕戴口罩者，可以處以罰鍰。在進行立法討論時，有縣府官員建議，

此一自治法規因僅涉及該縣縣府辦公大樓之管理，只須由縣政府制定法規後公布。請問依據地

方制度法之規定，此一建議是否正確？並請說明依據地方制度法規定，此種法規之內容應受到

那些限制？（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亦結合時事，但考點為地方制度法關於自治條例規範事項及罰則之限制等傳統熱門考點。是

以如果熟讀相關教科書，本題應非難事。獲取高分之關鍵，在於清楚寫出地方制度法有關自治條

例規範事項之相關條文，包括生效程序之說明及罰則之限制，然後再進行本題涵攝後做出結論，

作答方才完整。 

考點命中 《立法程序與技術》，高點文化出版，葛律師編著，頁14-17～14-19、14-34～14-37。 

 

答： 
該縣政府官員之建議錯誤，該種限制或剝奪人民權利之自治法規，需報經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

布： 
(一)自治條例之立法程序 

1.按「下列事項以自治條例定之：二、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者。」、「直轄市

法規、縣(市)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業務者，得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罰。但法律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前項罰鍰之處罰，最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限；並得規定連續處罰之。其他行

政罰之種類限於勒令停工、停止營業、吊扣執照或其他一定期限內限制或禁止為一定行為之不利處

分。」、「自治條例經各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如規定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

機關核定後發布」地方制度法第28條第2款、第26條第2項、第3項及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 
2.是以，雖地方法規有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與自律規則四種，惟如地方自治團體欲訂定限制或

剝奪人民之權利義務者，因侵害人民權利之危險較高，故自須透過訂定自治條例之方式，經由地方議會

審議通過，再報經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始得生效，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機關不得透

過自行訂定自治規則之方式侵害人民權利之事項。 
(二)本題某縣政府官員之建議之正確性及此種自治條例應受到之限制，試述如下： 

1.經查，本題某縣政府欲訂定民眾進出縣府必須戴口罩，違者處以罰鍰之法規範。此該當上述地方制度法

第28條第2款「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者。」，故依上述規定，必須以自治條例

之方式定之，某縣政府不得自行訂定自治規則加以規範。 
2.另外，因該規定涉有裁處罰鍰之內容，故如透過自治條例之方式，則必須踐行上述地方制度法第26條第4
項之規定，應分別報經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始得對人民生拘束效力。綜上所述，故

某縣政府官員陳稱僅涉及縣政大樓之管理，只需要縣政府制定法規後公布之建議，並非正確。 
3.而如縣政府欲以自治條例之方式規範本題事項，惟該規範內容涉及罰鍰之處罰，故在此某縣政府採用自

治條例之限制即於罰鍰部分。亦即依地方制度法第26條第3項之規定，該自治條例之罰鍰最高應以十萬元

為限。 


